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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部 湾 大 学 教 务 处 
 

湾大教发〔2019〕 45 号 

关于做好 2019 届学生结业、延期毕业、达到 

毕业条件未获得学位申请修读课程 
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《钦州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

则》《钦州学院学士学位条例实施细则》《钦州学院学生延期毕

业管理办法》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 2019届学生结业、延

期毕业、申报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等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结业 

1.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标准学制（普通本科 4 学年，即

第 1－4学年；普通专科 3学年，即第 1－3学年；专升本 2年，

即第 1－2学年）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课程，但未达到学

校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准予结业，发给结业证书。 

2.学生结业后在最长学习年限（普通本科第 5－6学年，共

2 学年；普通专科第 4-5 学年，共 2 学年；专升本第 3 学年，

共 1学年）内，可申请重修未合格的课程（含实践课程），考试

合格且符合毕业条件后，凭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；本科学生

如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在换发毕业证书当年（3月

中旬、或 7 月上旬、或 9 月中旬）申请评定学士学位。颁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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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毕业时间、获得学位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。 

3.学生本人申请重修未合格课程，可在最长学习年限每学

期开学第 1周（逾期不再受理）向所在二级学院递交书面申请。

二级学院对学生申请材料进行核查签署意见后送交教务处审批。 

4.教务处将审批结果反馈到二级学院，二级学院通知学生

重修的时间、交纳重修费等事宜。 

二、延期毕业 

1.超过标准学制年限（普通本科 4 学年，即第 1－4 学年；

普通专科 3 学年，即第 1－3 学年；专升本 2 年，即第 1－2 学

年）内未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，可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申请

延长在校学习时间，此类学生称为延期毕业学生，学校保留其

学籍。 

2.延期毕业学生在最长学习年限（普通本科第 5－6 学年，

共 2学年；普通专科第 4-5学年，共 2学年；专升本第 3学年，

共 1 学年）内，可申请修读未修课程或重修未合格的课程（含

实践课程），考试合格且符合毕业条件的，获得毕业证书；本科

学生如符合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学士学位。 

3.教务处对获准延期毕业学生编入原专业后续年级进行管

理，每学期开学初延期毕业学生办理报到注册等手续，并参加

所在班级的活动。 

4.根据在校生的重修通知，延期毕业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

学院递交书面申请修读未修课程或重修未合格课程，二级学院

对学生申请材料进行核查签署意见后送交教务处审批。教务处

将审批结果反馈到二级学院，二级学院通知学生修读的时间、

交纳重修费等事宜。 

5.延期毕业学生的住宿由所在二级学院与住宿管理部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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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安排。延期毕业学生须交纳相应的住宿费用和重修费用。 

三、达到毕业条件未获得学位 

1.在标准学制年限（普通本科 4学年，即第 1－4学年；专

升本 2年，即第 1－2学年）内符合学校毕业条件但不符合学校

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学生，学校在其毕业时发给毕业证书，

但不

�����à


